
100100201 2 有關「鱷魚牌 Crocodile」商標侵權事件(商標法§30Ⅱ、

§82)（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2號刑事判決） 

 

爭議標的：權利耗盡 

據爭商標：「鱷魚牌 CROCODILE 」（註冊第 00054344 號）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82 條 

 

判決要旨 

凡亞鱷公司於授權期間所生產標示有系爭商標之商品，不論其品質良窳，商標標

示是否完整，理論上均應認為係經合法授權生產之真品；只要將庫存品清理銷

售，即已符合其與商標權人之約定，至於其銷售之對象究係自然人抑或法人，且

該法人或自然人再次銷售上開商品之期間是否仍在亞鱷公司與商標權人所約定

之得處理庫存期間內，概所不論，均有前揭「權利耗盡」理論之適用，商標權人

尚不能以其與被授權人亞鱷公司間之約定拘束在上開清理庫存期間內購得系爭

商品之買受人，亦不能因此即指在上開清理庫存期間內購得上開商品再予轉售之

商品為仿冒品，否則不啻表示凡自用時即為真品，倘再予轉售，即屬仿品，此不

惟與社會經驗法則不符，且亦有違前揭「權利耗盡」理論，不可不辨。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戰勝係偉立針織廠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振

坪係流行風向服飾店之實際負責人。被告二人均明知「Crocodile」之商標

名稱及圖樣（下稱系爭商標），係新加坡商．鱷魚國際企業私人有限公司（下

稱新加坡鱷魚公司）向我國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嗣改制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申請註冊，並取得指定使用於內衣、大衣、外套、夾克、運動服裝、雪衣等

商品之商標專用權，現仍於商標專用期間及延展專用期間內。被告二人竟未

經商標專用權人之許可或授權，被告林戰勝先基於販賣仿冒商標物品之犯

意，於民國八十九年初以不明之方式取得仿冒系爭商標之服飾數萬件後，復

於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每件新臺幣（下同）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之低價，

出賣予知情之莊振坪。被告莊振坪基於販賣仿冒商標物品之犯意，於其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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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開流行風向服飾店內以每件八百九十元，並於其承租之臺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溪湖糖廠中山堂展售場與臺糖公司頭份鎮農會展售場內，販售予不特

定人牟利。因認被告林戰勝、莊振坪二人所為，均係犯商標法第八十二條之

販賣仿冒商品罪嫌。 

(二)被告林戰勝辯稱：伊係正當取得服飾，且均經新加坡鱷魚公司所授權之亞鱷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鱷公司）之授權，伊無販賣仿賣商品之行為。被

告林戰勝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林戰勝所販賣之服飾係經新加坡鱷魚公

司合法授權製造之商品，且係亞鱷公司於八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前將該庫存商

標之服飾全數出清，輾轉由偉立針織廠取得，復於九十八年間出售予被告莊

振坪，該服飾既係亞鱷公司售出而在市場上所交易流通之商品，自不得就該

商品主張商標權。另被告莊振坪辯稱：伊買賣服飾之過程合法，且為經過合

法授權之商品。被告莊振坪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莊振坪係購買真品，

此有相關發票可稽資為抗辯。 

 

二、本案爭點 

本案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2 項權利耗盡規定之適用？ 

 

三、判決理由 

(一)「Crocodile」商標曾經新加坡鱷魚公司授權亞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自行生

產，業經證人林慶文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該商標依文件紀錄是有授權亞鱷

公司自己生產，授權期間依合約是從八十七年（即西元一九九八年）七月一

日至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為期一年，在結束授權會有一段期間讓被授權商

處理庫存，依據合約第十七款第二條，會有二十一天的時間讓被授權商通知

我們他的庫存，接下來新加坡公司有權利在四十五天內決定是否要向被授權

商將其庫存買下來，如果不買，則被授權廠商必須要在三個月內將其庫存賣

完，如果沒有賣完根據條約他們要銷毀，不可以自行銷售庫存，可知新加坡

鱷魚公司確於八十七年至八十八年間授權亞鱷公司生產該商標圖案之服

飾，且該授權書並未限制亞鱷公司於授權期間可生產之商品數量。 

(二)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或

經有關機關依法拍賣或處置者，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商標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亦指出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

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後，商標權即已耗盡，對於持有或繼續

行銷該商品之第三人，不得再為主張商標權，此即為學說上所謂「耗盡或用

盡」原則，亦即商標權人或其授權人，將其附有商標之商品，合法銷售予他



人，在市場上流通後，商標權人之權利就獲得滿足，而喪失對此商標商品之

支配權，其商標權己屬耗盡，不得再行主張。經查，本案商標權人並不否認

曾授權案外人亞鱷公司生產標示系爭商標之產品，對於授權期間生產商品之

數量並未約定，且同意亞鱷公司得在八十九年三月底前清理庫存，而對於清

理庫存之對象並未限定為自然人或法人。依此推論，凡亞鱷公司於授權期間

所生產標示有系爭商標之商品，不論其品質良窳，商標標示是否完整，理論

上均應認為係經合法授權生產之真品；而亞鱷公司在授權期間結束後，於八

十九年三月底前，只要將庫存品清理銷售，即已符合其與商標權人之約定，

至於其銷售之對象究係自然人抑或法人，且該法人或自然人再次銷售上開商

品之期間是否仍在亞鱷公司與商標權人所約定之得處理庫存期間內，概所不

論，均有前揭「權利耗盡」理論之適用，商標權人尚不能以其與被授權人亞

鱷公司間之約定拘束在上開清理庫存期間內購得系爭商品之買受人，亦不能

因此即指在上開清理庫存期間內購得上開商品再予轉售之商品為仿冒品，否

則不啻表示凡自用時即為真品，倘再予轉售，即屬仿品，此不惟與社會經驗

法則不符，且亦有違前揭「權利耗盡」理論，不可不辨。 

(三)本案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扣案服飾既為新加坡鱷魚公司授權亞鱷公司所生

產，亞鱷公司在商標授權期間終止後出清存貨期限內售出，依上揭規定及權

利耗盡理論，商標權人即新加坡鱷魚公司即不得再就已合法出清之庫存商標

服飾為任何商標權之主張。被告二人主觀上難認有販賣仿冒商品或販賣未得

商標權人同意使用商標商品之認識，且客觀上渠等銷售合法授權生產之產

品，亦不構成販賣仿冒品之行為。至鑑定人林慶文於九十九年五月五日所出

具之鑑定報告，其內容雖認定扣案之取樣服飾有鱷魚繡花位置不正確，領標

上的商標有錯，衣服造工低劣等等問題而認係仿冒商品，於上訴程序中更進

一步指稱由曾在亞鱷公司任職之證人邱桂蓮於八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所製作

之統一發票及售貨明細表可知，部分扣案服飾之貨號並未在售貨明細表內，

應非亞鱷公司在告訴人授權期間所生產者，而屬仿冒品無訛云云。惟查，亞

鱷公司既係經商標權人授權之合法生產商，即有生產銷售標示系爭商標商品

之權利，至於其於商品上標示之商標與商標權人申請註冊之商標近似程度如

何，涉及亞鱷公司製造技術之良窳，縱有不肖，亦僅係亞鱷公司與商標權人

間之品管監督問題，甚或是否依約履行債務問題，不能因此即認為商標標示

品相良好者，即屬真品，品相差者，即因此成為仿品。以此進一步推論，亞

鱷公司輾轉出貨予被告之商品，其中未在售貨明細表內者，或吊牌未列入

者，亦不能因此即認為係仿冒品，倘上開商品確係亞鱷公司於授權期間內所



生產，且係在約定可處理庫存之期間內所出售者，仍屬經合法授權生產銷售

之真品，不因其吊牌所列貨號未列入出貨明細表而有不同。 

(四)證人林慶文在本案扣案服飾生產期間尚未到職，而亞鱷公司復因財務問題致

無法在商品品質上嚴格控管，致有告訴人所指前揭商標標示瑕疵，然系爭商

標既經授權，服飾品質良窳即非商標權違反之問題，合法生產商品之品質如

何控管乃商標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約定，實非已為市場交易流通而取得該服

飾之被告所能知悉，被告當亦無從就該有商標權之服飾為任何品質之控管，

上揭該鑑定書所述之意見實不足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判決結果 

本院綜合全案之卷證資料，對於公訴意旨所提出之各項證據逐一審認，因客觀上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犯罪事實之程度，依「罪

證有疑，利歸被告」之法則，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本院復查

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林戰勝、莊振坪二人有何公訴人所指之前揭犯

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證據法則說明，被告二人此部分犯行當屬不能證

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本於上開理由，諭知被告林戰勝、

莊振坪二人無罪之判決，經核尚無違誤。公訴人猶執上開上訴理由提起本

件上訴，指稱被告二人有違反商標權法之罪嫌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核

無理由，應予駁回。 


